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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陀臨入涅槃前，阿難尊者曾請示：「世尊住

世時，僧眾依您為師，您入滅後，弟子們應以何為師

呢？」佛陀慈悲的回答：「我涅槃後，汝等應依波羅提

木叉（戒）為師，善為受持，不可遺忘。能夠持戒，如

貧者得到珍貴寶物，又如於黑暗中燃起明燈，佛的法身

慧命，將遍於一切眾生。若不能依教言而行，即使我活

了千萬年，又有何用？如果能堅定信仰、精進修學聖

道，解脫煩惱、住心不亂，亦如我恆常住世，方足堪稱

為真正的佛弟子。」《華嚴經》也說：「戒為無上菩提

本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。」由此可知，凡為佛子，不論在

家、出家，均應以「持戒」作為本分，自立法師在《佛

遺教經講記》書中載記有關「戒」的開演，闡明只要依

止戒律，正法法脈必能長存娑婆。以下整理相關內容，

供養讀者。

壹、本經章節選錄

正宗分是一部經的主要內容，該經的中心思想，亦

都在正宗分表達出來，本經的正宗分可自「持戒」開始

起算。

汝等比丘，於我滅後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。如

闇遇明、貧人得寶，當知此則是汝大師，若我住世

無異此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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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汝等」是「你們」的代名詞。出了家，受過具足戒的出家人，

男眾稱為比丘，女眾則是比丘尼。比丘是印度語，譯成中文叫除饉。除

是去除；饉是饑饉。剃度成為比丘、比丘尼，完全以佛法充實精神，過

佛化的生活，脫離了精神上貧乏、饑饉之苦，所以意義直譯為除饉。

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教跡義記》進一步解釋：「苾芻（比丘）者有其三

義：一怖魔，二乞士，三破惡。言怖魔者，為出家之時，上動魔宮下利

群品，以魔怖故，故名怖魔。言乞士者，為離四邪命故言乞士。言破惡

者，撝（揮動）智慧劍殺煩惱賊故名破惡。具斯三義，故名比丘。」以

翻譯佛經遵從「五不翻」的規矩來說，其中「多義不翻」，是指一個

名詞含有多個意思，若譯成其中的一種，則其他的意義就無法被完整表

達，所以不如保留其原來的名相，以便如實傳遞原義。

以下約略介紹比丘的三個意思：

一、乞士：乞是乞丐，士即士大夫。乞士，意謂清淨、有修持，以

乞食為生活的出家人。出家人受了比丘戒以後，要精研佛法，使法身慧

命增長，這是上求佛法以資慧命。另一方面，佛在世的時代，出家人並

非自己煮飯，而是向施主托缽乞食，也就是下乞飲食，以養色身性命。

現在，許多弘揚南傳佛法的國家，如泰國，仍可以看到許多披著袈裟的

出家人，手中捧缽，挨家挨戶化緣乞食。

二、怖魔：怖，就是恐怖、害怕。對內來講，比丘既然出了家，

每天持戒的目的，即是在打破內在的煩惱魔，所以魔障一遇到持戒嚴謹

的比丘，必深感驚怖。對外來說，為什麼天魔見到比丘會驚慌呢？因為

天魔認為世間所有的人，都是他的魔子魔孫，出家眾有了修持，超出三

界，將不再成為他的兒孫，故而感覺怖懼。所以，比丘亦有怖魔之意。

三、破惡：破，破除；惡，指壞的。做了比丘，就須在身、口、意三

方面下功夫修持。所謂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在身體方面易犯的過患有殺、

盜、淫；口方面為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；意方面則是貪、瞋、癡。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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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種惡，都是比丘所要破除的對象。除了自修而外，比丘還要弘法、度

眾，使自他眾生的身、口、意清淨，蠲除惡法，因此稱為「破惡」。

由於「比丘」一詞具有以上意義，所以古德翻譯時就保存了原來

的發音而不予譯義。佛陀每次講經說法，都有個主要對象，稱做「當機

眾」，好比誦念《彌陀經》時，出現的舍利弗，舍利弗就是該經的當機

眾。釋迦牟尼佛雖屢喚舍利弗，但《彌陀經》並不是專對一個人說，他

只是作為代表者。又如《金剛經》中的須菩提，須菩提固然是當機眾，

但與會的聽講者也不單只有他一個人。而《遺教經》每段都是以「汝等

比丘」為起始，這是因為比丘是四眾（或七眾）之首，故以「汝等比

丘」作代表。此段佛陀對所有與會的比丘，以及聽眾說：「在我滅度，

離開這個世間以後，眾弟子應對波羅提木叉，時時虔誠尊重！」波羅提

木叉，翻譯成中文，就是「別解脫」和「保解脫」。當初釋迦牟尼佛制

定了許多戒條，弟子能夠遵守一條戒律，就能夠得到一分解脫，遵守兩

條，就能得到兩分解脫，所以稱「別解脫」。假如能夠持戒，戒行清

淨，則保證一定可以得到解脫，故名「保解脫」。此外，波羅提木叉的

涵義，還包括了出家與在家所有的戒律，

出家人在圓頂以後必須受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等三壇大戒；在

家居士如擬受戒，就是受五戒、八戒、菩薩戒等律儀。

行者若能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，則「如闇遇明，貧人得寶」。入夜

後如果沒有路燈，天空也不見任何星體，四周必然一團漆黑，需要燈光

照明，才不會走上歧途。又譬如進入房子裡，也需要燈光，才看得見一

切。人生旅途猶如苦海，戒律就是一盞明燈，也是人生的燈塔，指引著

航程，讓旅人不致迷失方向，能夠向上、向善前進。所以能夠持戒，即

是「如闇遇明」。闇與明是相對的，闇指愚癡、黑暗；明，代表光明，

就是智慧。持戒，就能夠生定；有定，才能夠發慧，因此持戒可以得到

光明的智慧，如在黑暗中得到明燈。持戒，也像三餐不繼、貧窮痛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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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突然得到財寶，有了財富，生活改觀了，過得非常富裕。凡夫在生

死洪流中，其實都是窮家子，能夠持戒，就好像窮人得到財寶一樣，而

這種無上的財寶，從學佛觀點來說，是種功德。此財，即指佛法的信

財、進財、戒財、聞財、捨財、慧財、慚財等七聖財。

「當知此則是汝大師，若我住世，無異此也」，是指行人應當知

道，波羅提木叉就是人間導師，假使尊重戒律，就好像佛陀的色身還是

住在世間；「無異此也」，是沒有兩樣的。換句話說，如果不能夠持

戒，縱然佛陀長住千世萬世，行者的心依然在千里之遠，無法相印，永

遠也沒有辦法證得道果。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第三十七章云：「佛言：

佛子離吾數千里，憶念吾戒，必得道果。在吾左右，雖常見吾，不順吾

戒，終不得道。」意思正是如此。因此，釋迦牟尼佛臨涅槃的時候，才

會耳提面命、再三叮囑「以戒為師」的重點。

持淨戒者，不得販賣貿易、安置田宅，畜養人民、奴婢、畜生，一切

種植及諸財寶，皆當遠離，如避火坑。不得斬伐草木、墾土掘地。

既然出了家，則應當遠離世俗事業，要是像常人一樣，汲汲營營

於物欲的滿足，道念就會減退，生死就不能夠「了斷」。若予細分，有

十一種行為是出家人不應該做的，即：不得販、不可以賣、不可以貿

易、不可以安置田宅、不可以畜養人民、不可以畜養奴婢、不可以畜養

畜生、不得種植一切、不得蓄聚財寶、當遠離市廛、不得斬伐草木墾土

掘地。

持戒有兩個原則，不應做的稱為「止持」；應該做的叫「作持」。

止持，是從消極面講，意即做了不該做的事，就叫犯戒；作持，是從積

極方面來說，指事情應該做卻不為之，也算犯戒。總之，止持就是諸惡

莫作，作持就是眾善奉行。「持淨戒者」，是指守持清淨戒律，就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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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獲取暴利而販賣貿易。譬如小販買了一大批菜，一公斤只要二十元，

轉手則以極高的價格售出，這就是未嚴持淨戒。總之，巧詐的販賣貿易

是買了便宜賣得貴，只顧到自己獲得利益，完全是損人利己，出家人絕

對不可以做這樣的事。

「不得安置田宅」的田，指田園，用來種植五穀、瓜果；宅，是住

宅。在當時，釋迦牟尼佛的出家弟子，生活都很清苦，每天日中一食、

樹下一宿，吃飯只能托缽，不可以在家裡炊煮。印度以前沒有大寺廟，

出家人都是在樹下修行，下雨或大風揚起時並不舒適。世尊既然規定出

家人過清苦的生活，怎可能還開許僧眾安置田宅，過著享受、安逸的日

子呢？佛陀如此苛刻、嚴厲，主要是要打破弟子的貪心、欲念，在逆境

中生活，才能夠發起道心精進修行。

「畜養人民、奴婢、畜生」。畜，是積蓄；養，是養育；奴，是男

傭，女僕稱婢。佛陀時代的出家人在印度過著托缽生活，－切靠自己，

不得蓄養、使喚奴僕，過享受、舒服的生活的，就是畜牲也不可以豢

養。《三字經》說：「馬牛羊、雞犬豕，此六畜，人所飼。」家畜原是

是供人飼育，現代人盛行養寵物，牠們過的生活比窮困人家更舒適，

可以坐汽車，和主人同床，生了病甚至有獸醫診治。這種貪愛寵物的念

頭，也是出家人需要避免的。「一切種植，及諸財寶，皆當遠離，如避

火坑」。做一個出家人，不單只是不該飼養牲畜等，對於財寶也不可囤

積、蓄存。真正的修行人，應該視財寶如火坑，不慎遇之，趕快逃跑。但

凡夫遇見財寶求之不得，哪裡還會捨得逃跑呢？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希望

出家人對於名聞利養、財富、寶貝，都要當成烈燄火坑，離得遠遠的。

在佛典中，釋尊還曾把財寶比喻為毒蛇。故事是這麼說的：每天

清早，佛陀都會跟弟子去托缽。有一天，佛與弟子阿難走到河邊，佛突

然注視著路旁，一邊喟嘆著：「啊！毒蛇呀！阿難！」阿難尊者聽了之

後向前觀看，回曰：「喔！是呀！是毒蛇呀，世尊！」師徒二人一問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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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後，又繼續向前走去。這時，有對父子正在田裡耕種，聽了釋迦牟尼

佛跟阿難的問答，就過去想看個究竟。一看，真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，

哪裡有什麼毒蛇？原來是一罈子的黃金，露出閃閃的金光。父子倆見到

這意外之財，滿懷欣喜地就抬了回去。本來他們是窮苦人家，突然發了

財，理所當然先拿了塊黃金到銀樓變賣。銀貨兩訖後，老闆起了疑心，

認為這對父子根本是窮光蛋，典當的金子必是不義之財，於是密告官府

派人搜索。這一找，查出了整罎子的黃金。

「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」審問的官差嚴厲地質問他們。「我們既

不是搶來，也不是偷來，而是從路邊挖回來的。」依當時印度的國法，

沒有主人的財物，都屬於國家所有，人民假如擅自拿走，即是犯了殺頭

之罪。於是國王就下令，把這對父子帶去斬首。當劊子手正要執刑時，

身為父親的慨嘆地回想著釋尊所說的話：「啊！毒蛇呀，阿難！」兒子

聽了，也肯定地應著：「是的，世尊啊，是毒蛇！」劊子手聽了父子倆

的對話，覺得其中必有隱情，趕緊把經過報告國王。「好，把他們帶過

來見我。」於是國王重新訊問這對父子，才知道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

脈，也因為國王是個佛教徒，就赦免他們的死罪，放走無辜的父子倆。

臨別前，為了開導他們能有正知見，國王問道：「你們相信釋尊所說的

話了嗎？」「相信！」心有餘悸的父子倆異口同聲地回答。

以上故事足資證明財寶是害人的，好像火坑、毒蛇，實在是惹不

得，所以應當遠離。此外出家人還必須遠離市廛。認真說起來，出家人

是不適合住在鬧區裡的，俗語說：「天下名山僧佔多！」許多深山峻嶺

上都建築了寺廟，供出家人修行，這就是遠離市廛！

「不得斬伐草木，墾土掘地」，這是最後一個警惕。根據印度的傳

說，生長草木的地方，也是鬼神居住地，出家人禁止斬伐草木，墾土掘

地，一則是尊重所有原住眾生，二則因開墾土地時，好多微生物、蟲類

都會受到傷害，有失慈悲。

《佛遺教經》講記（一）

26∣ 雜誌 546期



以上這段經文，是釋迦牟尼佛對比丘講的，特別強調持清淨法的出

世比丘，不應做的十一種行徑。不過，在現實世界中，除了出世法的戒

律，還應提倡入世的菩薩行。比如說出家人必須持金銀戒，不可以擁有

私財，或是住高樓大廈。但為了度化眾生、弘傳佛法，就需要資金建大

講堂、醫院、診所，這是被允許的。所以，受持戒律，要活學活用，戒

律也有「開遮」的方便善巧！

附帶要說明的，是在家眾不應以《遺教經》的戒條忖量出家人的是

非對錯，因為聽了經不求甚解，誹謗出家人，是非常大的罪過，這一點

大家必須留意！以上是比丘不可以犯的十一種過患。接下來談到的是外

道的法事，也是比丘也不可以做的。

合和湯藥、占相吉凶、仰觀星宿、推步盈虛、曆數算計，皆所不應。

這裡說明對於外道所行之事，做為一個出家人或正信的佛弟子，理

當「皆所不應」。合和：合，即配合；和，指調和。湯藥，是所有草藥

的總稱。合和湯藥本來是件好的事，等於是現在的配藥師。但若與看相

算命牽連在一起，甚至成為圖利、賺錢的勾當，則失去了救世的精神。

我們創辦「慈航施診中心」，為病患施診贈藥，那麼，合和湯藥，

不但沒有罪過，反而有功德。佛經中說菩薩要學五明，即聲明、工巧

明、醫方明、因明、內明，其中醫方明的學習，就是為了救人救世。《雜

阿含經》卷十五以大醫王所具有之四法成就，比喻佛菩薩之善療眾病，

即：善知病、善知病源、善知對治疾病之法、善治病已，令當來更不復

發。大醫王能分別病相，曉了藥性，視眾生之病而授與藥方，使之樂

服，故以此廣喻佛菩薩。藥王菩薩、藥上菩薩的故事，也都說明菩薩為

度眾生，不僅醫心醫病，更以各種善巧悲智，救度有情脫離輪迴之苦。

如果說出家人絕對不能為人看病，不能開藥診療，這也是一種誤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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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占相吉凶」：占是占卜、算命，為人測字、摸骨之類，都是出家

眾應避忌的。一般算命卜卦，是替人看面相、手相，以斷定災難臨頭、

紅鸞星動，憑此鐵口直斷他人的禍福吉凶。「仰觀星宿」：中國古代天

文學家在觀測天象時，對日月運行經過區域的恆星，予以劃分並標誌的

二十八個星群座，稱為二十八宿，以其變化，推斷人間的福祿災難。唐

代詩人杜牧的作品〈秋夕〉中有兩句：「天階夜色涼如水，臥看牽牛織

女星。」這是指七月初七─七夕那天晚上，牛郎織女二星，一年只相

會一次的神話。一般中國人都相信星體的運行和人間的禍福有關連，觀

星看斗，總容易穿鑿附會；或者看到彗星，也就是俗稱的掃帚星，則假

託為戰爭、天災的頻仍。說起來，星辰變換好像和災厄的發生相倚。其

實不然！釋迦牟尼佛成道時，因夜睹明星而成正覺。前秦苻堅建元十三

年，太史上奏：「在外國邊野，出現一顆閃亮的明星，未來應當有一位

大德智人到我國弘法。」那位外國的大德智人，正是後來為佛典翻譯貢

獻良多的大譯師─鳩摩羅什！總而言之，沉迷在天文地理，為了趨吉

避凶殫精竭力，固執而不知變通，出家人實在沒這分閒功夫。

「推步盈虛」：推、是推算；步，指日月的循環。即用儀器或算

術來考測日月的陰晴圓缺。許多星相學家認為日月的朔望，和人生的禍

福是連在一起的。「曆數算計」：曆，是日曆，或為坊間所謂的通書，

記載四時八節的相沖相剋，尤其是中國民間，對這一套非常重視，娶媳

婦、嫁女兒，必須選個黃道吉日。星相學家的這套學問，當然不能說毫

無道理，不過對出家人、正信的佛教徒來說，日日是好日，沒有一天不

是吉祥日，不必太重視曆數的算計！出家人對上面所說的合和湯藥、占

相吉凶、仰觀星宿、推步盈虛、曆數算計等五事，當然不必大費周章，

不然變成捨本逐末，甚而對正法產生偏差的邪見，所以「皆所不應」。

	

節身時食清淨自活，不得參預世事通致使命，呪術仙藥、結好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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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親厚媟嫚（慢），皆不應作。當自端心正念求度，不得包藏瑕

疵、顯異惑眾。於四供養知量知足，趣得供事不應畜積。

這是對身口意三方面要能保持清淨而說。「節身時食清淨自活，

不得參預世事通致使命」：是身方面所應禁止的戒條。節身指對自己的

身體要有節制約束。身體是個臭皮囊，一味的愛惜照顧，就會耽溺於放

逸享受。所以佛陀訂下出家人三衣一缽，樹下一宿，甚至不坐高廣大床

的清淨律儀，也就是在生活方面節身之意。「時食」意謂到了時間才用

餐。一般人吃沒有定時、定量，或是飽食終日，除了正餐，還有零食、

消夜。做一個佛教徒，應當超越俗情，定時而食，不可縱放口腹之欲。

依佛教戒律，僧眾必須過午不食。《毗羅三昧經》云，早上是諸天飲食

的時間，中午是佛菩薩吃飯的時問，到了晚上，則為鬼道眾生吃食的時

候。身為佛教徒，當然效仿諸佛菩薩，所以是中午吃飯，日中一食。像

泰國的出家人，天一亮就去托缽，再拿到廟裡讓所有人分而食之，要是

過了午，就不吃了。南傳佛教對「過午不食」這條戒律是非常重視的。

在中國，由於時代環境與佛住世時不能相比，為了療治形枯、保護色

身、借假修真，叢林就開方便門，並不強迫持午，僧人只好懷著一種慚

愧的心，好像服藥一般吃晚飯。所以才出現「藥石」這樣的代名詞。

「清淨自活」，是指比丘與佛弟子，要像蓮花一樣，生於淤泥而不

染，生活淡泊，不貪圖享受口福，所謂「一缽千家飯，孤僧萬里遊」，

是極為清淨、自在的。清朝順治皇帝〈讚僧詩〉甚至說「天下叢林飯似

山，缽盂到處任君餐」，即言大叢林太多了，出家人無論走到哪，都有

寺院可以掛單，缽盂隨身萬里暢遊，多麼灑脫逍遙。但真正說起來，清

淨自活叫做「正命食」。 （待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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